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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公 告

２００７年 第 ７６号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保护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促进科技进步，提高环境管

理水平，现批准 《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》等 ５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
标准，并予发布。

标准名称、编号如下：

一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（ＨＪ ／ Ｔ １５—２００７）
二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６—２００７）
三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磁管道流量计 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７—２００７）
四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标定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用的孔口流量计 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８—２００７）
五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９—２００７）
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，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，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，标准内容可

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（ｗｗｗ ． ｓｅｐａ ． ｇｏｖ ． ｃｎ ／ ｔｅｃｈ ／ ｈｊｂｚ ／ ｂｚｗｂ）查询。
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，下列标准废止。

一、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（ＨＪ ／ Ｔ １５—１９９６）
二、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（ＨＣＲＪ ０５７—１９９９）
三、电磁管道流量计 （ＨＢＣ ３４—２００４）
四、标定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用的孔口流量计 （ＨＢＣ ４—２００１）
五、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（ＨＣＲＪ ０６８—１９９９）
特此公告。

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

ＨＪ ／ Ｔ ３６９ ２００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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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，保障污染治理设施质量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规定了水处理用加药装置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。

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《水处理用加药装置》（ＨＣＲＪ ０６８—１９９９）废止。
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（水污染治理委员会）。

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批准。
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。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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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

水处理用加药装置

１ 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水处理用加药装置的分类与命名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

和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给水、循环水、污水处理中使用的粉剂、液剂加药装置 （以下简称装置）。

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／ Ｔ 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ＧＢ ／ Ｔ ７７８２ 计量泵

ＧＢ ／ Ｔ ８２３７ 纤维增强塑料用液体不饱和聚酯树脂

ＧＢ ９９６９ １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

ＧＢ ／ Ｔ １３３０６ 标牌

ＧＢ ／ Ｔ 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

ＧＢ ／ Ｔ １３６５７ 双酚 Ａ型环氧树脂
ＧＢ ／ Ｔ １４０４８ 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一部分：总则

ＨＧ ／ Ｔ ２１２４ 桨式搅拌器技术条件

ＨＧ ／ Ｔ ２１２５ 涡轮式搅拌器技术条件

ＨＧ ／ Ｔ ２１２６ 推进式搅拌器技术条件

ＨＧ ２０５３８ 衬塑 （ＰＰ、ＰＥ、ＰＶＣ）钢管和管件
ＨＧ ／ Ｔ ２０６７７ 橡胶衬里化工设备

ＪＢ ／ Ｔ ２９３２ 水处理设备技术条件

ＪＢ ／ Ｔ ３３３６ 电站设备自动化装置 通用技术条件

ＪＣ ／ Ｔ ２８１ 无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

３ 术语和定义

３１ 液剂

指加注状态为溶液的药剂。

３２ 粉剂

指加注状态为粉状的药剂。

４ 分类与命名

４１ 分类

４１  １ 按装置的加药方式分为液剂投加式和粉剂投加式。

４１  ２ 按装置的运行控制方式分为自动控制型和半自动控制型。

４１  ３ 装置的分类及代号见表 １。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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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分类及代号

项 目 名 称 代 号

加药方式
液剂投加式 Ｙ

粉剂投加式 Ｆ

控制方式
自动控制型 Ｚ

半自动控制型 Ｂ

４２ 规格

装置的规格按最大加药量 （表 ２）规定。

表 ２ 规 格

项 目 加药量 ／ （Ｌ ／ ｈ）

液剂投加式装置

＜ ４０

４０ ～ ６５

＞ ６５

粉剂投加式装置

＜ ２６０

２６０ ～ ５３０

＞ ５３０

４３ 命名

装置的命名用汉语拼音字母和英文字母表示。

ＪＹ — □ — □ — □

加药装置

最大加药量，Ｌ ／ ｈ

控制方式：Ｚ，Ｂ

加药方式：Ｙ，Ｆ

示例 １：ＪＹ—１００—Ｚ—Ｆ指最大加药量为 １００Ｌ ／ ｈ的自动粉剂投加式加药装置。

示例 ２：ＪＹ—６５—Ｂ—Ｙ指最大加药量为 ６５Ｌ ／ ｈ的半自动液剂投加式加药装置。

５ 技术要求

５１ 基本要求

５１  １ 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。

５１  ２ 粉剂投加式装置由干粉投加机、溶药箱、贮液箱、计量泵、流量计、管道系统、调节控制系

统等组成。

５１  ３ 液剂投加式装置由贮液箱、计量泵、流量计、管道系统、调节控制系统等组成。

５１  ４ 无自动投加溶解粉剂药品配制药液功能的装置，应增设人工溶配药液系统。

５１  ５ 装置的调节控制系统对计量泵、干粉投加机、输液泵、搅拌器及信号报警器等的调节控制应

稳定可靠，符合相应技术文件的规定。

５１  ６ 装置部件的制造、装配、焊接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２９３２ 的规定，溶药箱、贮液箱及管道系统的水压
试验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２９３２ 的规定。

５１  ７ 溶药箱、贮液箱、搅拌器、输液泵、计量泵、干粉投加机、阀门、管道及管件均应具有防腐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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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能。

５１  ８ 桨式、涡轮式、推进式搅拌器应分别符合 ＨＧ ／ Ｔ ２１２４、ＨＧ ／ Ｔ ２１２５、ＨＧ ／ Ｔ ２１２６ 的规定。
５１  ９ 计量泵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７７８２ 的规定。
５１  １０ 碳钢制容器、箱柜、管道、底座、平台、扶梯等表面应喷涂油漆防腐，并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２９３２
的规定。

５１  １１ 控制柜、端子箱及设备之间的动力电缆、控制及信号电缆，均应设电缆桥架、电缆导管或

金属软管。

５１  １２ 所有外购配置设备、材料及元器件均应有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检验合格证书。

５２ 技术要求

５２  １ 干粉投加机的运行应均匀稳定，应具备定量投加和投量可调的功能，投量输出允差 ± １％。
５２  ２ 计量泵可选用柱塞型或隔膜型等。泵前应设置过滤设施或其他堵塞防护装置。计量泵的流量

调节范围应为 １０％ ～ １００％，调节精度应为 ± １％。
５２  ３ 配制药液的浓度允差为 ± １％。
５２  ４ 调控系统投加计量应精确，允差为 ± １％。
５２  ５ 溶药箱及贮液箱应有排空措施。

５２  ６ 电气控制装置性能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１４０４８ １、ＪＢ ／ Ｔ ３３３６ 的规定。防护等级不低于 ＩＰ３０。
５２  ７ 溶药箱、贮液箱、管道、管件的内壁衬胶应符合 ＨＧ ／ Ｔ ２０６７７、ＨＧ ２０５３８ 的规定。溶药箱、溶
液箱、管道、管件内壁衬塑，应符合 ＨＧ ２０５３８ 的规定。
５２  ８ 溶药箱、贮液箱、管道、管件用玻璃钢制造或内衬玻璃钢时，应满足 ＧＢ ／ Ｔ ８２３７ 及以下要求：

ａ）玻璃钢原料为双酚 Ａ 型环氧树脂时，其质量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１３６５７ 的要求；原料为不饱和聚酯
树脂时，其质量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８２３７ 的要求；

ｂ）增强玻璃纤维布应符合 ＪＣ ／ Ｔ ２８１ 的要求。
５２  ９ 调节控制柜应设置 ＤＣ ４ ～ ２０ ｍＡ输入信号的接口，计量泵流量在 ０％ ～ １００％的范围内可实现
全程跟踪调节。

５２  １０ 计量泵、输液泵、搅拌器的故障及贮液箱高、低液位均应有声光报警器。

５２  １１ 各主要配置设备和元器件的无故障运行时间应大于 １０ ０００ ｈ，装置的无故障运行时间应不小
于 ４ ５００ ｈ。
５２  １２ 流量计应具备瞬时流量计量功能。

６ 试验方法

６１ 水压试验

６１  １ 溶药箱、贮液箱及常压管道按图样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充水试验。

６１  ２ 承压容器及管道的试验压力为 １ ２５ 倍设计压力，保压 ３０ ｍｉｎ，检查焊缝、法兰、阀门等连接
处是否有渗漏和变形。

６１  ３ 衬胶制品试验按 ＨＧ ／ Ｔ ２０６７７ 的规定进行。
６２ 电气控制装置试验

６２  １ 机械动作试验

电气控制装置中的元器件机械动作试验按 ＧＢ ／ Ｔ １４０４８ １ 的规定进行。
６２  ２ 电气控制回路试验

各控制回路接线正确后，对电动操作元件按回路分别进行通电，检查机构是否灵活，动作是否可

靠。

６３ 装置的整体运行

各分项试验合格后，装置在设计工作压力和 ５０％额定流量下进行 ７２ ｈ 的整机运行试验。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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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４ 投加量调节精度试验

以秒表计时，进行取样，取 ５ ｍｉｎ 加料量的粉剂药品，用万分之一精密天平称量经烘干恒重的样
品，记录称重值。重复进行 ３ 次平行试验，取 ３ 次重复试验结果的平均值，计算与设定值的调节精度
误差。

６５ 首次无故障运行时间通过随机抽取 ３ 个用户现场运行情况确定。

７ 检验规则

７１ 检验分类

装置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７２ 出厂检验

７２  １ 每台装置均应经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。

７２  ２ 出厂检验项目按本标准第 ５ 章的规定进行，５ ２ １１ 条除外。
７３ 型式检验

７３  １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ａ）新产品定型；
ｂ）产品投产后，在结构、材料、工艺上有较大改进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；
ｃ）正常生产每三年一次；
ｄ）产品停产两年以上，恢复生产；
ｅ）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检验要求。

７３  ２ 检验项目按本标准第 ５ 章的规定进行。
７４ 判定规则

任一型式检验项目不符合规定时，应加倍抽样复检，若仍不合格，则判定为不合格产品。

８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８１ 标志

应在装置本体明显位置装有固定的金属铭牌。铭牌应包含如下内容并符合 ＧＢ ／ Ｔ １３３０６ 的规定。
ａ）制造厂名称；
ｂ）产品名称、型号；
ｃ）产品编号；
ｄ）主要技术参数 （介质、压力、流量）。

８２ 包装运输和贮存

产品的包装、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１９１ 和 ＧＢ ／ Ｔ １３３８４ 的规定。
８３ 随机文件

ａ）产品装箱清单；
ｂ）产品合格证；
ｃ）产品有关图样；
ｄ）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ＧＢ ９９６９ １ 的规定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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